
114年度第 1季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

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

綠島監獄

對於收容

人之書信

書狀發受

處理方式 

一、針對收容人書信檢查違禁物品部分，可

利用小型 X光機檢視，以避免職員經

手從而衍生其他問題，又或遺漏檢查較

為隱密之部分。 

二、收容人發信前，可先由教誨師予以訪談

了解生活情形及發信目的與動機，藉由

事前訪談輔導提早發現異常，從而符合

法令閱讀要件。 

一、 依實際書信檢查違禁品流程，因收容人之發受書信對象須核對，且監對監

之書信亦得檢閱，故現行仍無法避免完全不經職員之手，依監獄行刑法第

21條之規定，本監亦利用金屬探測器輔助檢查之，針對委員所提出之建

議，本監將視年度經費預算，評估採購施行之可行性。 
二、目前收容人發受書信之數量及頻率頗高，本監教誨師人力僅 1名，尚有累

進處遇、自殺防治等例行業務，實務上難以於收容人發信時，即先施予輔

導訪談，惟教化科遇有場舍轉介又或收容人有特殊行為(如違規、自傷)及

情緒困擾時，皆都予以加強輔導，所提建議本監將視輔導人力及個案情況

覆實辦理。 

 


